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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正。但無法通知

者，不在此限。  

  

 

司法院 公告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旨：公告本院「司法院線上起訴及書狀傳送作業平台（智慧財

產行政訴訟事件部分）」新增服務。 

依據：行政訴訟法第 59 條及第 83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16 條第

3 項、第 153 條之 1 第 2 項、電子簽章法第 4 條及第 9 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 、 司 法 院 線 上 起 訴 及 書 狀 傳 送 作 業 平 台 （ 網 址 ：

https://efiling.judicial.gov.tw，下稱本平台）自 106 年 7 月

17 日起，就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，提供下列服務： 

（一）非對稱式電子訴訟服務：就原告以紙本起訴之案件，

提供被告機關經濟部或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使用本平台

之書狀傳送服務；原告或參加人有委任專業代理人，

嗣後亦得聲請使用本平台之書狀傳送服務。 

（二）整合性線上卷證閱覽服務：整合電子訴訟(線上起訴)

系統、審判系統及電子筆錄系統等電子化資料，提供

專業代理人、被告機關於本平台瀏覽、下載相關電子

書狀、卷證及筆錄之服務。 

二、為持續推展司法 e 化，鼓勵當事人使用本平台之服務，爰

核定由電子訴訟(線上起訴)系統（含對稱式及非對稱式電

子訴訟服務）連結進入「整合性線上卷證閱覽服務」。 

院長 許 宗 力 

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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